
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申請書  

受文機關：彰化縣 北斗 地政事務所 

申請事由：本人所有下列土地欲向貴單位申請更正編定為           用

地，特具文申請，請惠予辦理。 

土       地       標       示 
原使用分區 
及編定類別 

申請更正 
編定類別  

鄉鎮
市 

段 小段  地號 
地
目 

面積(平
方公尺) 

使用 
分區 

編定 
類別 

編定類別 備註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檢附文件： 

一、□身分證明文件或戶籍謄本        份  

二、合法證明文件：(請勾選供核) 

□稅捐證明書       份 

□繳納水電費證明書        份 

□建物執照或建物登記登明書        份 

□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       份 

□其它(請說明)            份 

 

委任 
關係 

本土地更正編定案之申請，委託        代理（簽章） 
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(管理機關)如有不實，本代理人願負法律
責任。 

申請人
身分 

姓名 出生
年月
日 

住址 
權利
範圍 

簽章 聯絡電話 
身分證字號 

 
 

     

 

 
 

     

 

 
 

     

 

申請日期：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
